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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份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匯報《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

案 ”)委員會的進一步商議工作及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內務 委 員會 曾於 2001年 6月 22日 考 慮 法 案委員 會 的首 份 報

告。由於法案委員會未能完全掌握業界就透過貿易通的服務，以電子

數據聯通 (下稱 “電子聯通 ”)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申請一事所表達的關

注，法案委員會認為，在結束其商議工作前，應先考慮工商事務委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規例》的擬議生效日

期而進行討論的結果，以及業界所表達的意見。

3. 在事務委員會為討論上述事宜而於 2001年 6月 26日舉行的會

議後，法案委員會舉行了另一次會議，詳細研究各代表團體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法案委員會察悉，獲事務委員會接見的代表團體就 3個主要事

項提出關注：

(a) 用以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電子聯通服務收費高昂，而現時

以紙張形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是無須繳付任何費用的；

(b) 業界在採用電子聯通服務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方面遇到的技

術問題，以及貿易通提供的技術支援不足；及

(c) 為確保電子聯通服務的可靠程度而設立的監察機制，包括制

訂應變計劃，以應付系統失靈的情況。

事務委員會就上述事宜進行的討論的摘要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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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案委員會支持當局為提高香港的競爭力而竭力推廣使用電

子聯通服務辦理與貿易有關的文件的用意。因此，法案委員會原則上

支持現時的條例草案。此草案旨在為透過貿易通的服務，以電子聯通

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申請，提供法律依據。由於辦理應課稅品許可

證的電子聯通服務的執行細節，並不屬於條例草案的範圍。即使條例

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貿易商亦不會被迫立即使用電子聯通辦理應課

稅品許可證，他們仍可選擇以紙張形式辦理有關申請，直至由政府當

局決定，並以附屬法例的形式獲立法會批准的某一日期為止。

6. 基於以上所述，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提出在 2001年 7月 4
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的建議。不過，法案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

在強制規定使用電子聯通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之前，應先行與業界進

行定期對話，並採取積極行動，處理業界提出的關注。

《《《《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7.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有意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

後，於 2001年 7月 20日實施《 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規例》 (下稱 “該規

例 ”)。該規例旨在修訂《應課稅品規例》 (第 109章，附屬法例 )，就根

據《應課稅品條例》 (第 109章 )申請許可證而使用個別電子服務，以及

與許可證有關的一般經營方面，訂立條文。根據此建議，議員將不能

在該規例生效前行使《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所指的干預權

力。議員如欲動議任何議案修訂該規例，必須押後至下一立法會期。

此做法違背了立法會與政府當局長久以來的協議，即附屬法例應盡可

能在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最少 35天後才生效。再者，在立法會的審議期

完結之前實施該規例未必是恰當的做法，因為此舉意味 ，為應課稅

品許可證推行的電子聯通，可能會受到立法會在下一立法會期提出的

修訂影響而須在日後作出改變。

8. 政府當局認為，提早實施該規例的建議不會影響立法會在夏

季休會後審議該規例的權利。倘若立法會認為有必要在夏季休會後修

訂該規例，有關修訂事項可於修正案獲得通過當日起生效。另一方面，

把生效日期延至下一立法會期，即表示當新系統在運作上已準備就

緒，可以開始提供此項服務時，貿易商仍不能即時使用該系統。

9. 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的建議，即容許該規例在審議期內開

始生效，表示有所保留，特別是考慮到業內人士提出的意見。過半數

委員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但一名委員認為，有興趣使用該服務的

人士將會因當局提早推行以電子聯通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措施而受

惠。若在開始運作時發現任何問題，可以在初期及早糾正，該段期間

可視作試驗期。另一名委員認為，該規例應否在夏季休會期間開始生

效，應由政府當局在衡量此建議的影響及風險後自行判斷。

10. 由於該規例的審議工作不屬法案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委員一

致同意不適宜由法案委員會就該規例的生效日期作出任何建議或審議

該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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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 法案委員會建議在 2001年 7月 4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支持法案委員會在上文第 11段提出的建議及察悉第

7至 10段的內容。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1年 6月 28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業界就業界就業界就業界就《《《《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的擬議生效日期提出的意見摘要規例》的擬議生效日期提出的意見摘要規例》的擬議生效日期提出的意見摘要規例》的擬議生效日期提出的意見摘要

及政府當局在及政府當局在及政府當局在及政府當局在 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6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回應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回應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回應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回應

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提出的關注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提出的關注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提出的關注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提出的關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 用以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 電

子聯通服務收費高昂，而現時以

紙張形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 證

是無須繳交任何費用的。

• 建議的收費遠高於聘請員工 處

理有關工作所引起的費用。

• 建議收費水平的計算基準。

• 貿易通預計在專營期內的內

部回報率約為 9%，較政府與

貿 易 通 協 定 的 18%上 限 為

低。不計其他與貿易有關的

文件，應課稅品許可證單一

項的回報率只有 3%或以下。

• 雖然現時辦理應課稅品許可

證無需繳交任何費用，但按

照 “用者自付 ”的原則，政府須

就此項服務收取費用。根據

現時的估計，以紙張形式辦

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單位成

本為 120元。

• 政府為擴展其電子聯通服務

系統以接受及辦理應課稅品

許可證及有關文件的申請所

作的投資，並未計入貿易通

就應課稅品許可證提供的電

子聯通服務所收取的費用之

內。然而，貿易通必需收取

服務費，以收回該公司為方

便採用電子聯通服務辦理應

課稅品許可證而在發展前端

處理系統方面所作的投資。

考慮到業界的意見，貿易通

已把有關收費調低及重整收

費水平。現時的構思是，貿

易通有意就每宗應課稅品許

可證申請收取 44元，以及就

每宗船舶補給品許可證申請

收 取 25元 。 根 據 此 收 費 基

準，超過 80%的使用者每年將

會繳付少於 4,400元，他們平

均每年須繳付約 8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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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電子聯通擴展至應課稅品

許可證，可使貿易商能以更

有效率的方式遞交應課稅品

許可證申請。處理申請所需

的 時 間 將 由 兩 天 縮 短 至 半

天，有關人士可於上午 7時至

下午 11時提交應課稅品許可

證申請。

• 在測試階段發現的技術問題 仍

未得到解決。

• 貿易通提供的技術支援不足，業

界仍未為使用電子聯通服務 提

交應課稅品許可證申請作好 準

備。

• 鑒於貿易通在提供電子聯通

服務辦理其他與貿易有關的

文件方面具有經驗，預計不

會遇到重大問題。

• 貿易通曾經／將會為用戶安

排 講 座 ， 向 他 們 簡 介 新 系

統。日後亦會加強溝通，加

深雙方的瞭解。貿易通已仔

細研究在測試階段發現的問

題，並予以糾正。貿易通會

與個別公司進一步商討，研

究如何可進一步改善個別系

統與貿易通系統的互連。在

此項安排正式實施後，貿易

通會進一步研究在實施初期

出現的問題。

• 約 100間 公 司 已 表 示 願 意 嘗

試新系統。

• 貿易商會以自願性質採用電

子聯通服務辦理應課稅品許

可證，他們仍可以紙張形式

辦理有關申請，直至由政府

當局決定並獲立法會通過的

某一日期為止。

• 設立監察機制，確保擬議系統的

可靠性，包括制訂應變計劃，以

應付系統失靈的情況。

• 政府會與貿易通及業界緊密

合作，監察此計劃的推行情

況。

• 貿易通已制訂全面的應變計

劃，以應付緊急情況，但該

計劃從未使用，因為貿易通

的系統過往一直運作良好。


